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社團/附屬社團活動贊助申請表
申請時間：    年   月   日

	社團名稱
	

	主辦活動名稱
	

	社團聯絡人
	班級:              姓名:

	
	職稱:              手機:

	社團指導老師
	姓名（親簽）：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

	活動時間
	

	活動地點
	

	活
動
企
劃
書
（可另以附件方式呈現）
	目的
	

	
	內容
	

	
	廣告方式
與規格
	

	經費
	總經費需求
	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  元。

	
	已獲得部分
	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  元。

	
	需協助部分
	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  元。

	審查

意見
	

	社團活動組長
	生輔組長
	主任教官
	學務主任

	
	
	
	

	備註
	一、申請社團請依據本校『學生社團活動實施辦法』填寫辦理。

二、本表應於舉辦活動七日前，詳細填寫資料後，送交社團活動組審查。

三、指導老師、活動負責人務必親自簽章、填上電話。

四、活動前請檢附活動企劃書、家長同意書、校內人員名單，如必要需檢附校外人員名單。
五、活動結束後一週內，請檢附受贊助活動之清冊、成果報告書（活動手冊）。若未如期繳回扣該社團評鑑總分2分。
六、申請特殊場地需另填寫場地申請表。


申請人 ：

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社團/附屬社團活動贊助收據
第一聯：受贊助單位收執聯
	活動名稱
	
	活動時間
	

	社團名稱
	
	負責人
	
	活動地點
	

	贊助明細

	贊助單位
	

	贊助金額
	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整

	學校證明章
	贊助單位簽章

	中華民國     年    月    日
	中華民國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＊本收據僅作贊助憑證，不得用於所得稅扣繳列舉。
………………(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(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社團/附屬社團活動贊助收據
第一聯：贊助單位收執聯
	活動名稱
	
	活動時間
	

	社團名稱
	
	負責人
	
	活動地點
	

	贊助明細

	贊助單位
	

	贊助金額
	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整

	學校證明章
	贊助單位簽章

	中華民國     年    月    日
	中華民國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＊本收據僅作贊助憑證，不得用於所得稅扣繳列舉。
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社團/附屬社團活動贊助清冊
活動後請與成果報告書（活動手冊）一併繳回備查。
	活動名稱
	
	活動時間
	

	社團名稱
	
	負責人
	
	活動地點
	

	編號
	贊助單位
	贊助金額
	編號
	贊助單位
	贊助金額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合計總金額：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整
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社團/附屬社團活動贊助
校內人員名單
	 班級
	座號
	姓名
	聯絡電話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